
  

 

臺灣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96年從業人員甄試試題 

甄選類科甄選類科甄選類科甄選類科：：：：電子商務電子商務電子商務電子商務（（（（38909）））） ＊＊＊＊請填寫入場通知書編號請填寫入場通知書編號請填寫入場通知書編號請填寫入場通知書編號：：：：________________ 

專業科目專業科目專業科目專業科目(2)(2)(2)(2)：：：：民法債篇及電子商務相關法令民法債篇及電子商務相關法令民法債篇及電子商務相關法令民法債篇及電子商務相關法令 

 

注意：�本試卷為一張單面，共有 12題填充題(每題配分 3分)與四大題之問答題(每大題配分 16分)。 

�限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於答案卷上採橫式橫式橫式橫式作答，並請從答案卷內第一頁開始書寫，違反者

該科酌予扣分。填充題請直接寫出空格內應填入之文字、數字，無須列出任何解題說明或計算

過程。所有題目不必抄題但須標示題號。 

�應考人得自備僅具數字鍵 0~9及＋－×÷√％Ｍ功能之簡易型計算機應試。 

�答案卷務必繳回，違者該科以零分計算。 

 

壹壹壹壹、、、、填充填充填充填充題題題題 12121212 題題題題((((每題每題每題每題 3333 分分分分)))) 

1.我國電子簽章法的主管機關為     。 

2.依電子商務消費者保護綱領之內容，     指透過電子網路所進行有關商品或服務之廣告、行銷、

供應、訂購或遞送等各項商業活動。 

3.依網路交易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及不得記載事項指導原則，企業經營者受理消費者就其個人資料

之查詢，應於     內處理之。 

4.依商品檢驗法規定，商品檢驗不合格者，檢驗機構應抄附檢驗單通知報驗人，報驗人於接到通知後     

內得請求免費複驗一次。 

5.依商品檢驗法規定，商品檢驗得徵收檢驗費，其收費率及收費實施辦法，由主管機關就各種商品分

別定之，其費額不得超過各該商品市價的     。 

6.網路購物或拍賣附有贈品時，從物有瑕疵者，解除契約之效力有否及於主物？（請填是或否）    

7.依民法規定，債權人得將債權讓與於第三人。但下列債權，不在此限：一.依債權之性質，不得讓

與者。二.依當事人之特約，不得讓與者。 三.債權     者。 

8.依民法規定，買受人因物有瑕疵，而得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價金者，其解除權或請求權，於買受人

依第三百五十六條規定為通知後六個月間不行使或自物之交付時起經過     而消滅。 

9.合夥人執行合夥之事務，並受有報酬者，對合夥事務應以     之（注意）義務為之。 

10.買受人對於出賣人，有     及受領標的物之義務。 

11.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以行為時有     為限，與其法定代理

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12.依消費者保護法規定，企業經營者在定型化契約中所用之條款，應本     之原則。 

 

 

 



  

 

貳貳貳貳、、、、問答題問答題問答題問答題四四四四大題大題大題大題((((每大題每大題每大題每大題 16161616 分分分分))))    

題目一題目一題目一題目一：：：： 

消費者保護法第十九條規定：「郵購或訪問買賣之消費者，對所收受之商品不願買受

時，得於收受商品後七日內，退回商品或以書面通知企業經營者解除買賣契約，無須

說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用或價款。」網路商家利用網路平台提供消費者先行試聽三十

秒後再進行數位音樂下載。請問該數位音樂下載是否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第十九條之特

種買賣中之郵購買賣？請附理由說明之。 
 

 

 

題目二題目二題目二題目二：：：： 

網路購物業者甲廠商在網路上標示出售WII遊戲主機及 SPORTS遊戲軟體一套，總價

標示為新台幣三千元（市價一般為新台幣一萬元）。消費者乙見其機不可失，依甲廠商

網頁指示以信用卡支付交易價金，不久，乙卻接到甲廠商電子郵件，指稱「廣告價格

錯誤」，拒絕以廣告價格交付。請問該買賣交易契約是否成立？甲廠商對消費者乙有何

法律上之責任？請試從民法角度分析之。 
 

 

 

題目三題目三題目三題目三：：：： 

消費者若因為利用網路購物而發生商品瑕疵問題時，在民法上可主張何種權利尋求救

濟？其法律依據為何？ 
 

 

 

題目四題目四題目四題目四：：：： 

為杜絕大賣場不察而販賣黑心電視機，影響消費者權益，台北縣政府消保官決定會同經

濟部標準檢驗局進行「商品檢驗標識」的聯合稽查。就：(1)有無商品檢驗標識；（2）

是否係移用或偽造；(3)有無標示報驗義務人名稱及地址三項進行查核。請問依「商品

檢驗法」規定，上述三項查核重點及違反之法律效果為何？ 
 

 

 


